所有权变更登记
房屋所有权人姓名或名称变更
申请登记时需提交的材料
1、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交验原件并提供复印件）；

3、房屋所有权证；

4、变更证明材料

（1）自然人应提供公安机关或其他机构出具的变更证明；

（2）法人及其他组织应提交工商行政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出具的变更证明。

5、其他必要材料。

业务流程：
档案查阅→登记受理→审核→记载登记薄→缮证→缴纳税费→取证→归档
办证时限：

自受理后10个工作日

